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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知识产权局关于印发《湖北省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简易程序规定（试行）》的通知

（鄂知发〔2024〕13号）

各市、州、直管市、神农架林区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

为规范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办案程序，依法快速办理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案件，进一步提升行政裁决工作的效率和水平，切实维护专利权人和社会公众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专利行政执法办法》《湖北省专利条例》及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制定《湖北省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简易程序规定（试行）》，现予以印发，请各地参照执行。

在执行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和有关建议请及时报告。

特此通知。

附件：湖北省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简易程序规定（试行）

2024年11月11日

湖北省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简易程序规定（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办案程序，依法快速办理行政裁决案件，进一步提升行政裁决工作的质量和效率，更加有效地维护专利权人和社会公众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专利行政执法办法》《湖北省专利条例》及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的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简易程序，是指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对基本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证据充分的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案件，适用较普通程序相对简化的行政裁决工作程序。

知识产权主管部门适用简易程序处理专利侵权纠纷开展行政裁决，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应当遵循自愿、合法的原则，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促使当事人平等协商达成调解协议；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裁决。

第二章  适用范围

第四条  对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案件，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可以适用简易程序：

（一）基本事实清楚：根据当事人请求、陈述及其提交的证据即可查明案件事实；

（二）权利义务关系明确：根据查明事实，能够明确区分责任的承担者和权利的享有者；

（三）证据充分：请求人对其主张的事实提供真实、合法、有效且充分的证据，无须知识产权主管部门调查收集证据即可查明事实；

（四）涉案专利权属无争议且未处于无效宣告程序中。涉案专利为实用新型专利或外观设计专利的，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可以要求请求人出具由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作出的专利权评价报告，且评价报告的结论为未发现存在不符合授予专利权条件的缺陷，请求人无正当理由不提交的，可以不予受理。

第五条  对适用普通程序办理的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案件，当事人双方自愿选择适用简易程序，应当在答辩期内书面提出，经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审查同意后，可以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

对前款规定的案件，知识产权主管部门不得违反当事人自愿原则，将普通程序转为简易程序。
第六条  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案件，知识产权主管部门不适用简易程序：

（一）被请求人下落不明的；

（二）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十人及以上）的；

（三）就同一事实再次处理的；

（四）需要进行鉴定的；

（五）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

（六）辖区内有重大影响的；

（七）知识产权主管部门认为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

对前款规定的案件，当事人约定适用简易程序的，知识产权主管部门不予准许。

第三章  办理期限及办理程序

第七条  知识产权主管部门适用简易程序办理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案件，应当自立案之日起30日内结案。

第八条  对适用简易程序办理的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案件，知识产权主管部门以书面审理为主。

当事人对案件事实有争议的，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可以根据案情需要决定是否进行口头审理。

第九条  对适用简易程序办理的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案件，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应当简化办案程序，在保障当事人基本权利的前提下，可以采取以下程序办理：

（一）经双方当事人同意，可以指定一名行政执法人员独任办理；

（二）除裁决书、调解书和撤案决定书外，可以采用手机短信、传真、电子邮件、即时通信账号等能够确认受送达人收悉的电子方式通知当事人或送达文书，同时应当通过拍照、截屏、录音、录像等方式予以记录；

（三）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审查认为需要口头审理的，具备相关技术条件的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可以在线口头审理，经口头审理查明事实后可以进行当庭裁决。
第十条  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对请求人提出的专利侵权纠纷处理请求，认为符合简易程序适用情形的，应当在2个工作日内立案并制作《适用简易程序受理通知书》送达请求人。

前款规定的《适用简易程序受理通知书》应当明确记载立案情况、适用简易程序、案件承办人员、联系方式、案件办理期限等基本信息。

第十一条  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应当自立案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向被请求人送达《适用简易程序受理通知书》《答辩通知书》和《专利侵权纠纷处理请求书》及其证据材料副本，并通知被请求人自收到之日起7日内提交答辩书及证据材料。

被请求人认为在前款规定的答辩期限内提交答辩书和证据材料确有困难的，可以向知识产权主管部门书面提出延长期限的要求，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应当将答辩期予以延长，但答辩期最长不得超过15日。

第十二条  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应当在收到被请求人提交答辩书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将答辩书副本转送请求人。
第四章  简易程序转普通程序

第十三条  适用简易程序办理的下列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案件应当由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

（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认为需要调查取证的；

（二）当事人对适用简易程序处理提出异议，经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审查认为异议成立的；

（三）在案件办理过程中发现存在本规定第六条第一款规定的不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形的；

（四）立案之日起三十日内未办结的；

（五）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审查认为的其他应当转为普通程序审理的。

第十四条  当事人对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案件适用简易程序提出异议的，应当自收到《适用简易程序受理通知书》之日起5日内书面向知识产权主管部门提出。

当事人就适用简易程序提出异议后，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应当进行审查：

（一）异议成立的，应当将案件转为普通程序办理，并将合议组的组成人员及相关事项书面通知双方当事人；

（二）异议不成立的，书面告知当事人。

第十五条  适用简易程序办理的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案件转为普通程序办理的，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应当在简易程序案件办理期限届满前及时作出决定并书面通知当事人，原适用简易程序办理的案件程序继续有效。

第十六条  适用简易程序办理的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案件转为普通程序办理的，该案件普通程序办理期限自简易程序立案之日起计算。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七条  知识产权主管部门适用简易程序作出行政裁决，应当及时制作行政裁决书。行政裁决认定专利侵权行为成立的，应当责令侵权人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当事人不服的，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八条  本规定未尽事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专利行政执法办法》《湖北省专利条例》及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进行处理，并参照《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办案指南》执行。

第十九条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由湖北省知识产权局负责解释。
  

X湖北省知识产权局发布     


